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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運動員申請治療用途豁免之權責機構如下，申請之優先順序由上至下。 

 國際綜合性賽會

籌備會 

國際單項運動

總會(下稱總會) 

中華運動禁藥防制

基金會(下稱本會) 

選手參與國際綜合

性賽會 

V   

選手參與總會承認

之賽事 

 V  

總會之登錄名冊(TP)

選手/藥檢登錄名冊

(RTP)選手 

 V  

國家級選手   V 

 

國家級選手定義 

（一） 特定體育運動團體註冊運動員。 

（二） 參與特定體育運動團體主辦、承辦、承認之賽事。 

（三） 參與政府資助之賽事。 

（四） 參與全國運動會、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

民運動會。 

（五） 本會之登錄名冊(TP)與藥檢登錄名冊(RTP)運動員。 

 


